
 

 

 

 

第一章  国家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根据 2011年 6月 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

第六次修正） 

第一条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

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

得税。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

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二条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 

一、工资、薪金所得；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四、劳务报酬所得； 

五、稿酬所得； 

六、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八、财产租赁所得； 

九、财产转让所得； 

十、偶然所得； 

十一、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第三条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一、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三至百

分之四十五（税率表附后）；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

承租经营所得，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 

三、稿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并按应纳税

额减征百分之三十； 

四、劳务报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对劳务

报酬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行加成征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

定； 

五、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

二十。 

第四条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免纳个人所得税： 

一、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

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

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二、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三、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 

四、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五、保险赔款； 

六、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 

七、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退休



工资、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助费； 

八、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

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的所得； 

九、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得； 

十、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免税的所得。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批准可以减征个人所得税： 

一、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的所得； 

二、因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 

三、其他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减税的。 

第六条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一、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三千五百元后的余

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

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

的收入总额，减除必要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四、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

得，每次收入不超过四千元的，减除费用八百元；四千元以上的，减

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五、财产转让所得，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

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六、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以每次收入



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七、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捐赠的部分，按照

国务院有关规定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 

八、对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纳

税义务人和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而在中国境外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纳

税义务人，可以根据其平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以及汇率变化情况确

定附加减除费用，附加减除费用适用的范围和标准由国务院规定。 

第七条   纳税义务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准予其在应纳

税额中扣除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但扣除额不得超过该纳

税义务人境外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第八条   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

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个人所得超过国务院规定数额的，在

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者没有扣缴义务人的，以及具有国务

院规定的其他情形的，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第九条   扣缴义务人每月所扣的税款，自行申报纳税人每月应

纳的税款，都应当在次月十五日内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

申报表。 

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的税款，按月计征，由扣缴义务人或者纳税

义务人在次月十五日内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特

定行业的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的税款，可以实行按年计算、分月预缴

的方式计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纳的税款，按年计算，分月预缴，

由纳税义务人在次月十五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汇算清缴，

多退少补。 

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应纳的税款，按年计算，

由纳税义务人在年度终了后三十日内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

税申报表。纳税义务人在一年内分次取得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的，

应当在取得每次所得后的十五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汇算清

缴，多退少补。 

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纳税义务人，应当在年度终了后三十日

内，将应纳的税款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 

第十条   各项所得的计算，以人民币为单位。所得为外国货

币的，按照国家外汇管理机关规定的外汇牌价折合成人民币缴纳税

款。 

第十一条   对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缴的税款，付给百分之二

的手续费。  

第十二条   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开征、减征、停征个人所得

税及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三条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国务院根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 

第十五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章  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  

 

 

 

 

 

 

 

 

 

 

 

 

 

 

 

 



 

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  

学校在职人员、退休人员及校外人员缴纳个税计算方法如下。 

一、在职人员  

在职人员包括学校在职职工和与学校有劳动合同关系并在组织

人事部备案的聘用人员，个税项目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和全年一次性奖

金。 

（一）工资薪金所得  

1.范围  

（1）学校按国家规定核定、统一发放的工资、津贴等； 

（2）学校核定各学院、单位发放的岗位津贴、绩效津贴、各项

补贴等； 

（3）其他工资薪金性收入。 

2.免税政策  

（1）学校在职人员取得的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

民解放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

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2）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政府特殊

津贴标准的通知》(人社部发[2008]88 号)文件规定，按月发放的政

府特殊津贴等免征个人所得税； 

（3）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取得的国家发放的长江学者奖金，免征



个人所得税(国税函[1999]525 号)； 

（4）根据《四川省省级单位职工住房补贴实施办法》(川办发

[2004]8号)文件的第七款第 18条“职工积累的住房补贴不计入个人

所得税的税基”规定，学校在职人员取得的住房补贴不计税； 

（5）学校引进人才取得的一次性补助(如安家费等)，参照《关

于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享受特定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组通字

[2008]58 号)文件中“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取得的一次性补助”的规定，

免征个人所得税。 

（6）高级专家在延长离休退休期间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属于免

征个税范畴，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下(财税 [2008]7 号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字[1994]20 号)第二条第(七)项中所称延长离休退休年龄

的高级专家是指享受国家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高级专家延长离休退休期间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其免征个人所

得税政策口径按下列标准执行： 

①对高级专家从其劳动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取得的，单位按国家

有关规定向职工统一发放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等收入，

视同离休、退休工资，免征个人所得税； 

②除上述第①项所述收入以外各种名目的津补贴收入等，以及

高级专家从其劳动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之外的其他地方取得的培训费、

讲课费、顾问费、稿酬等各种收入，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高级专家从两处以上取得应税工资、薪金所得以及具有税法规定

应当自行纳税申报的其他情形，应在税法规定的期限内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3.计税方法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是指每月收入减除 3500 元（外籍教职工减除

4800元）以及其余附加减除费用后的余额。个税起征点 3500 元，外

籍教职工为 4800 元。 

表一：个人所得税税率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工资、薪金所得） 全年一次性奖金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不超过 1500元的 不超过 18000元 3% 0 

2.超过 1500元至 4500 元的部分 超过 18000元至 54000元 10% 105 

3.超过 4500元至 9000 元的部分 超过 54000元至 108000元 20% 555 

4.超过 9000元至 35000 元的部分 超过 108000元至 420000元 25% 1005 

5.超过 35000元至 55000 元的部

分 

超过 420000元至 660000元 30% 2755 

6.超过 55000元至 80000元的部分 超过 660000元至 960000元 35% 5505 

7.超过 80000元的部分 超过 960000元 45% 13505 

例：宋 XX当月收入明细如下：应税工资 8500元、第一笔酬金 5000、

第二笔酬 900，计算每项应交税金。 

（1）工资税：应纳税所得额：8500-3500=5000元，税率为 20%，

应交税金=5000×20%-555=445 元。 

（2）第一笔酬金：应纳税所得额：5000+8500-3500=10000元，

税率 25%，速算扣除数 1005，应交税金=10000×25%-1005-445=1050

元。 



（3）第二笔酬金：应纳税所得额：5000+8500+900-3500=10900

元，税率 25%，速算扣除数 1005，应交税金

=10900*25%-1005-445-1050=225 元。 

宋 XX共交税金为 445 元+1050 元+225 元=1720 元。 

（二）全年一次性奖金  

1.范围 

（1）学校核定年终统一发放的一次性奖金、绩效； 

（2）科研处核定发放的科研奖励； 

（3）本单位核定并年终发放的超课时费。 

2.计算方法 

个人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应分两种情况计算缴纳应纳

税额: 

（1）个人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且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高于(或

等于)3500 元。 

①计算方法:全年一次性奖金总额除以 12 个月，按其商数对照工

资、薪金所得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对应的速算扣除数，计算缴纳个

人所得税。 

②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2）个人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且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

3500元。 

①计算方法：个人当月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减去“雇员当月工



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后的余额，除以 12 个月，按其商

数对照工资、薪金所得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对应的速算扣除数，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②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当月工资薪

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例：李 XX 某年 1 月获得 50000 元超课时费，当月工资和薪金收

入为 7000 元，计算其年终奖应缴所得税。 

李 XX：1 月工资和薪金收入为 7000 元，大于税法规定的起征点，

属于第 1种情况。 

确定税率：50000/12=4166.67，属于 1500 到 4500 的税率档，税

率为 10%，速算扣除数为 105。 

李 XX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50000×10%-105=4895 元 

3.注意事项 

（1）计算应纳个税时，速算扣除数不得乘 12； 

（2）一个纳税年度内，每个纳税人，该计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

次； 

（3）个人取得除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他各种名目奖金，如

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考勤奖等，一律与当月工资、薪

金收入合并，按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4）全年一次性奖金可能“多发少得”，奖金额应避开 6大“缩

水”区间，即当奖金数额增加到或超过某个临界点时，税后收入不升

反降。 



例：丙、丁两名职工，1 月份的工资、薪金收入都是 3500 元，

丙应发年终奖为 18000 元，丁所发年终奖为 18001 元。 

丙应纳税所得额为 18000元，18000÷12=1500 元，对照速算表，

丙适用税率 3%，速算扣除数为 0，因此，丙应缴纳税款为 18000×

0.03-0=540元，丙到手的年终奖为 18000-540=17460 元。 

丁应纳税所得额为 18001 元，18001÷12=1500.083 元，对照速

算表，丙适用税率 10%，速算扣除数为 105 元，丁应缴纳税款为 18001

×0.1-105=1695.1元，丁到手的年终奖为 18000-1695.1=16304.9元。 

丁税前的年终奖比丙多了 1元，而税后实到手的钱反而比丙少了

1154.1 元。正是因为这多出的 1 元，让丁的年终奖应纳税所得额上

升了一个税率区间，税率从 3%变为了 10%。 

表二：全年一次性奖金“缩水”区间 

级数 “缩水”区间段 税率 说明 

1 18001元～19283.33 元 10% 
19283.33 元与 18000 元对应税后金额均为

17460 元，因此超课时费发放 18000 元最优。 

2 54001元～60187.50 元 20% 
60187.50 元与 54000 元对应税后金额均为

48705 元，因此超课时费发放 54000 元最优。 

3 108001.01元～114600元 25% 
114600 元与 108000 元对应税后金额均为

86955 元，因此超课时费发放 108000 元最优。 

4 420001.01元～447500元 30% 
447500 元与 420000 元对应税后金额均为

86955 元，因此超课时费发放 420000 元最优。 

5 
660001.01元～706538.46

元 
35% 

706538.46 元与 660000 元对应税后金额均为

464755 元，因此超课时费发放 660000 元最

优。 

6 960001元～1120000 元 45% 

1120000 元与 960000 元对应税后金额均为

629505 元，因此超课时费发放 960000 元最

优。 



（三）稿酬所得  

1.范围  

个人因其作品以图书、报纸形式出版、发表而取得的所得，属于

稿酬所得。 

2.税款计算  

（1）由发放单位，按照税法规定进行税款计算和代扣。 

（2）计算公式 

单次收入≤4000 元：税金=(单次收入-800)×20%×(1-30%)。 

单次收入＞4000 元：税金=单次收入×(1-20%)×20%×(1-30%)。 

（四）偶然所得  

1.范围  

来源于校外单位，由学校代为发放的一次性奖励收入，属于“偶

然所得”，其个税由校内发放单位按照税法规定进行税款计算和代扣。 

2.免税政策  

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上单位，以及外

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3.税款计算  

应纳个税=(取得的收入-免税项目金额)×20% 

二、退休人员  

（一）退休工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七款规定，按照

国家统一规定发给退休人员的退休工资免征个人所得税。 

（二）退休工资以外的收入  

退休人员在学校取得退休工资以外的各类收入，在减除规定的费

用扣除标准（3500元）后，按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计算

方法与在职人员工资酬金计算方法相同。 

例：退休教师李 X当月工资为 4000 元，当月取得一笔酬金 5000

元，计算当月所纳税额。 

离休、退休工资属于免税项目，因此 4000 元工资不扣税。 

当月的 5000元酬金，应纳税所得额=5000-3500=1500 元，属于

3%的税率档，应纳税额=1500×3%=45元。 

三、校外人员  

从学校取得收入且与学校无劳动合同关系的临时聘用人员（包括

外籍人员），按劳务报酬所得计税。 

校外人员为学校提供劳务而从学校取得的收入，如为学校提供的

科研、课时、设计、测试、法律、会计、咨询、讲学、审稿、会议、

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等，属于劳务报酬所得。 

劳务税适用税率为 20%。对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

实行加成征收，计税方法为： 

1.每次收入≤4000元：应纳税额=（每次收入-800）×20% 

2.每次收入＞4000元：应纳税额=每次收入×（1-20%）×20% 

http://baike.baidu.com/view/6045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1229.htm


3.每次劳务报酬所得额＞20000 元：应纳税额=每次收入×

（1-20%）×适用税率-速算扣除 

表三：劳务报酬所得适用的速算扣除数表  

级数  每次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20000 元的  20 0 

2 超过 20000— 50000 元的部分  30 2000 

3 超过 50000 元的部分  40 7000 

 

例：校外人员刘某一次取得劳务收入 900 元，计算个人所得税。 

收入≤4000元：应纳税额=（每次收入-800）×20%=（900-800）

×20%=20 元 

 

 

 

 

 

 

 

 

 

 

 

 



 

 

 

第三章   税收筹划及建议  

 

 

 

 

 

 

 

 

 

 

 

 

 

 

 

 



税收筹划及建议  

 

一、实时测算缴纳税金  

教职工在使用高级财务管理平台进行网上酬金申报时，系统会自

动根据当时的已发酬金记录测算出需要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如下图所

示：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酬金业务存在申报与处理时间差等一些原

因，系统显示的预测税金为录入酬金当时测算出来的税金，并不一定

与财务处最终处理酬金后实际发放酬金时的税金完全相等。 

通过此功能，教职工如需对即将发放的一笔酬金进行税金测算，

只需要登录高级财务平台进行酬金申报，将需要发放的酬金录入系统

即可获得系统根据当前的酬金发放状况测算出的税金。 

二、税收筹划方法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不违背各项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充分利用

税法中固有的起征点、减免税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通过对工资、岗

位津贴、年终奖等各类酬金的合理安排，达到少缴税的合理合法行为。 



我校教职工每月工资应税额、岗位津贴相对固定，但其余各类津

贴、补助、课时费、奖励、年终奖等酬金的发放金额及时间不固定，

如果采用新计税软件进行测算，可以粗略得到全年最优方案。 

新计税软件在财务处主页的【个人税金】板块可以下载到。下载

的程序为一个压缩包，可以用好压或者 WinRAR 打开解压。解压后即

可使用。运行时，请双击程序文件夹中的 sj.exe程序。 

具体使用方法示例如下： 

王老师每月工资、岗位津贴应税额为 4000 元，预计其余津贴、

补助、课时费、奖励、年终奖等各项酬金共计 6 万元。因为每月的工

资、岗位津贴是学校统一发放一般不会出现大的变化，那么他该如何

规划每月津贴、课时费、奖励、年终奖等各项酬金的分摊方式以达到

合理合法避税呢？ 

第一步：打开软件，在相应的空格中填写数据。 

【1-月工资收入】：每月固定发放的工资（未扣三险一金之前的

金额）、岗位津贴等，即每月不变动的数额。 

【2-学校发放岗位津贴】：即除去每月固定收入后的津贴、课时

费、奖励、年终绩效等各项酬金的总和，也就是可以在根据自己需求

分摊至若干月发放的金额。 

【3-院系发放自筹教学津贴】、【4-单位发放福奖等】：若 1、2 两

项中已包含全年发放总额，此两项可不填。 

【月工资”四金“扣除项】：工资中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

保险、公积金的扣除总额。 



【月份数】：系统自动默认为 10个月，计算时请根据自己需求修

改。一般改为 12 个月。 

第二步：点击“计算”按钮，系统会自动计算出各种分摊方案所

对应的全年税金，并标注出最优分摊方案，如下图所示。 

 

最优分摊方案为 70%，把【2-4 项合计】的 60000元的 70%分摊

到 12个月，﹙60000×70%﹚／12＝3500，每月发放 3500元，剩余的

30%部分 18000 元以年终绩效的方式发放，此方案的全年税金最少，

为 3357 元。 

而若使用其他发放方式，税金都会有相应程度地增加，如将 60000

全部平摊到 12 月发放，每月发放 5000元，全年税金为 5100 元；若

将 60000全部作为年终一次性发放，相应税金为 11425元。 

教职工可以填写适合自己的收入数据进行测算。 



三、税收筹划建议   

（一）全年筹划，合理预计  

教职工每月工资、岗位津贴及全年酬金数固定时，采用新计税软

件进行测算，可以得到全年最优纳税方案。 

（二）按月规划，局部调整  

在发放酬金之前，请各位教职工通过财务处高级财务管理平台查

询当月已取得收入，若当月收入畸高，可考虑转到次月发放。 

（三）合理分摊，细化到月  

一次性取得金额较大的酬金或奖励，可根据每月收入估算情况进

行合理分摊。对于年末才能计算出发放金额且数额较大的部门，可适

当考虑提前发放部分金额。 

（四）相互配合，全面规划  

各学院、部门与教职工应相互配合进行税收筹划，尤其当存在多

个部门给同一个教职工发放酬金时，应合理分配各月酬金发放计划。 

（五）熟悉政策，心中有数  

请各位教职工充分熟悉个人所得税政策与计税方法，对每笔收入

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做到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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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收入及个税缴纳额查询 

 

教职工可以通过财务处主页【高级财务管理平台】查询每一笔工

资和酬金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具体查询方法如下： 

一、登录学校财务处主页进入财务处综合信息门户，

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  

 

二、登陆后，选择左侧的【高级财务查询】  

 



三、选择【工资查询】—【个人工资查询】，之后选

择对应的类别（在职 /年薪制 /离退休）  

 

四、查询时，首先选择收入类型（工资或酬金），然

后选择查询的时间段  

 



若查询工资，【税金】一栏会显示当月工资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若查询酬金，每笔酬金对应的税金显示在【扣税金额】中，税后

的实际到账金额显示在【实发金额】中。 

 


